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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430215        证券简称：必可测        主办券商：东北证券 

北京必可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权益变动报告书 

北京天地和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会及其董事或主要负责人，保证本权

益变动报告书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其中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一）法人填写 

公司名称 北京天地和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小东 

设立日期 2007年 8月 14 日 

注册资本 76,447,671元 

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西北旺东路 10号院东区

7号楼-2至 6层 101 

邮编 100193 

所属行业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主要业务 
工控安全类、信息安全类软硬件产品

及技术支持服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8666288688W 

信息披露义务人控股股东名称 王小东 

信息披露义务人实际控制人名称 王小东 

权益变动前是否为挂牌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权益变动后是否为挂牌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权益变动前是否为挂牌公司控股股东 是 

权益变动后是否为挂牌公司控股股东 是 

权益变动前是否为挂牌公司实际控制人 否 

权益变动后是否为挂牌公司实际控制人 否 

实际控制人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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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

对象 
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存在一致行动关系的还应填写 

1、一致行动主体包括：何立荣； 

2、一致行动人关系构成的认定依据： 

√签订协议 □亲属关系 □其他  

3、一致行动人关系的时间期限：长期自 2025 年 9月 26日至今； 

4、其他应披露的事项：2024 年 7 月 19 日，北京天地和兴科技有限公司（现更

名为“北京天地和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地和兴”）与何立荣签署

了《一致行动协议》，约定完成何立荣转让股份转让过户手续后，何立荣（且促

使其控制的持股主体、委托代表及/或委派的董事）一致行动期间在公司股东会

和董事会中行使提案权、提名权、表决权等股东权利时与天地和兴（包括其提名

的董事）采取相同的意思表示。 

二、拥有权益及变动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北京天地和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名称 北京必可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 

权益变动方向 增加 

权益变动/拟变

动时间 
尚需全国股转公司审批通过（适用于特定事项协议转让） 

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及比例 

（权益变动前） 

合计拥有权

益

55,750,900

股，占比

55.7509% 

直接持股 37,995,850股，占比 37.9959% 

间接持股 0股，占比 0.0000% 

一致行动或其他方式拥有权益 17,755,050 股，

占比 17.7550% 

所持股份性质 

（权益变动前）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0股，占比 0.00%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55,750,900股，占比

55.7509% 

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及比例 

合计拥有权

益

直接持股 51,000,000股，占比 51.0000% 

间接持股 0股，占比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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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益变动后） 68,755,050

股，占比

68.7550% 

一致行动或其他方式拥有权益 17,755,050 股，

占比 17.7550% 

所持股份性质 

（权益变动后）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3,004,150股，占比

13.0041%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55,750,900股，占比

55.7509% 

本次权益变动所

履行的相关程序

及具体时间 

有 

2025年 9月 11日，天地和兴召开董事会会议同

意增持必可测部分股权。该事项无需经过股东会

审议。 

三、权益变动具体方式及目的 

（一）权益变动具体方式 

权益（拟）变动方式 

（可多选） 

□通过竞价交易           □通过做市交易 

□通过大宗交易           □通过特定事项协议转让 

□取得挂牌公司发行的新股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执行法院裁定           □继承 

□赠与                   √投资关系、协议方式 

□其他 

2025 年 11 月 7 日，天地和兴与吴红燕、北京清新诚和

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清新诚和”）、

赵剑、秦禄、申安祥、阮跃、底彦和、汤琳、黄俊飞、

赵金民、包秀媛、刘琼分别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

拟增持必可测股份 13,004,150 股，拥有的权益比例从 

37.9959%拟变为 51.0000%。 

（二）权益变动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系北京天地和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增持北京必可测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股份所致。 

四、国家相关部门批准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北京天地和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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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需国家相关部门批准 否 

批准部门 - 

批准程序 - 

批准程序进展 - 

五、所涉协议的主要内容 

2025年 11月 7 日，天地和兴与吴红燕、清新诚和、赵剑、秦禄、申安祥、

阮跃、底彦和、汤琳、黄俊飞、赵金民、包秀媛、刘琼分别签署了《股权转让协

议》，天地和兴受让吴红燕持有的必可测 6,836,700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6.8367%；受让清新诚和持有的必可测 1,626,000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1.6260%；受让赵剑持有的必可测 1,626,000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1.6260%；

受让秦禄持有的必可测 39,000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0.0390%；受让申安祥

持有的必可测 31,200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0.0312%；受让阮跃持有的必可

测 594,000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0.5940%；受让底彦和持有的必可测 65,000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0.0650%；受让汤琳持有的必可测 434,000 股股份，占

公司总股本的 0.4340%；受让黄俊飞持有的必可测 425,575股股份，占公司总股

本的 0.4256%；受让赵金民持有的必可测 425,575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0.4256%；受让包秀媛持有的必可测 401,100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0.4011%；

受让刘琼持有的必可测 500,00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0.5000%。 

六、其他重大事项 

（一）权益变动前后公司第一大股东未发生变动，控股股东未发生变动，实际控

制人未发生变动。 

（二）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公告之日，本报告书已按照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

息进行了如实披露，不存在根据法律及相关规定信息披露义务人应披露而未披露

的其他重大信息。 

七、备查文件目录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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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股权转让协议》。 

信息披露义务人：北京天地和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 11月 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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